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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投资设立的合资公司名称:海口国兴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暂定

名，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公司拟出资 12,919.00 万元人民币与海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建

工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设立后，公司占其股权的 79.2%，

海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占其股权的 20%，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占其股权的

0.8%。 

 本次对外投资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对外投资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拓展本公司的 PPP业务市场规模，提高公司业绩，同时达到完善新城市中

心区交通带基础设施建设，同步提升公司基础设施投资运营商品牌效应的目的，

本着友好共赢的合作理念，本公司已与海口市市政管理局签订了《海口市大英山

路网等 PPP 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为开展下一步投资建设工作，本公司拟与海

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口城投”）、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合肥建工”）签署《投资合作协议》设立海口国兴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三方约定公司认缴的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12,919.00 万元，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79.2%，海口城投认缴的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262.00 万元，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20%，合肥建工

认缴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1.00万元，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0.8%，共同

设立合资公司，公司占股权比例 79.2%，海口城投占股权比例 20%，合肥建工占

股权比例 0.8%。 



公司 2016 年 8 月 5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本次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

司具体设立需经工商核准登记。  

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海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海南省海口市世纪广场路 1号世纪大桥监控中心 

法定代表人：李俊勇 

注册资本：2,620 万元 

主营业务：政府投资项目及市政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旧城区

土地整理与开发，房地产开发、建设、经营与管理，经政府授权的城市公共设施

投资、建设和管理，建设工程项目勘测、岩土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咨询。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海口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香樟大道 308号网讯大厦五楼 

法定代表人：刘国福 

注册资本：30,007.7 万元 

主营业务：城市园林绿化施工，承担各类型工业、能源、交通、民用工程建

设项目的施工总承包，承包本行业境外工程及所需设备、材料出口，劳务人员输

出，地基基础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钢结构工程，消防设施安装工程，建筑

装饰装修工程，建筑幕墙工程，体育场地工程设计与施工，自有房屋租赁。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安徽安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合资公司名称：海口国兴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

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2、合资公司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3、合资公司注册资本：16,312.00万元人民币 

4、出资情况：公司认缴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919.00 万元，占项目公司



注册资本总额的 79.2%，海口城投认缴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262.00 万元，占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20%，合肥建工认缴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1.00 万元，

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0.8%，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公司占股权比例 79.2%，

海口城投占股权比例 20%，合肥建工占股权比例 0.8%。 

5、经营范围：市政道路项目建设、运营维护及保养等。(暂定，具体以工商

登记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甲方：海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投资合作框架 

2.1 甲、乙、丙三方约定共同出资设立公司，公司名称暂定为海口国兴基础

设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16,312.00 万元人

民币，经营范围：市政道路项目建设、运营维护及保养等。(暂定，具体以工商

登记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2.2 甲、乙、丙三方约定甲方认缴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262.00 万元，占项

目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20%，乙方认缴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919.00 万元，占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79.2%，丙方认缴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1.00 万元，

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0.8%，共同设立合资公司，甲方占股权比例 20%，乙

方占股权比例 79.2%，丙方占股权比例 0.8%。 

2.3甲、乙、丙三方需在项目公司注册之日起十五（15）日内一次性出资到

位。 

3、项目公司组织形式 

项目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公司以自身的全部资产为限承担

项目公司的债务及责任。自项目公司成立日起各方以各自认缴的注册资本为限对

项目公司承担责任。乙方承担本项目融资责任，甲方不承担本项目融资责任。甲

方对项目公司享有监督权，以及对重大事项决策有否决权。 

4、本次投资合作的其他安排 

4.1 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1）名，副董事长一（1）名。3



名董事由乙方提名，2名由甲方提名。董事长由乙方推荐，通过董事会选举产生。

副董事长由甲方推荐。 

4.2 董事每届任期三（3）年，可连任。第一届董事的任期自董事会成立之

日起算。如果在任董事的职位因其退休、辞职、生病、伤残、丧失工作能力或死

亡等而空缺，则由原委派方委派新董事继任其余下的任期。 

5、合作期限及延长 

除本协议约定的提前终止或延期外，项目公司的经营期限为自领取营业执照

之日起至项目公司经营期届满。 

合作期正常届满前 1年，项目公司可书面提出续期申请，经海口市市政管理

局同意后，经采购程序（采购中可优先考虑项目公司原成交供应商），三方可协

商新的合作条件并订立新的《PPP项目合同》。 

6、违约责任 

6.1 违约责任的处理原则：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一方发生违反本协议的行

为而使非违约方遭受任何损害、损失、增加支出或承担额外责任，守约方有权获

得赔偿，该项赔偿由违约方支付。上述赔偿不应超过违约方在签订本协议时预见

或应当预见到的损害、损失、支出或责任。 

6.2 减少损害：非违约方必须采取合理措施减轻或最大程度地减少违反本协

议引起的损失，并有权从违约方获得为谋求减轻和减少损失而发生的任何合理费

用。如果非违约方未能采取上款所述措施，违约方可以请求从赔偿金额中扣除本

应能够减轻或减少的损失金额。 

6.3 扣减金额：如果损失是部分由于非违约方的作为或不作为造成的，或产

生于应由非违约方承担风险的另一事件，则应从赔偿的数额中扣除这些因素造成

的损失。 

7、生效条件 

7.1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即行生效。本协议任一条款或部分条款的无效

不影响本协议其他条款的效力。 

7.2 本协议的任何变更或修改必须经各方签订书面补充协议方能生效。 

五、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投资完成，公司持有合资公司的 79.2%股权，合资公司为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将导致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2、本次投资设立的合资公司主要是依据海口市市委、市政府对项目实施方

案的批复，甲方（海口城投）作为市政府授权的出资机构与乙方（上市公司）、

丙方（合肥建工）共同设的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具体负责本项目的投资、融资、

建设、运营维护及移交工作。为拓展本公司的 PPP业务市场规模，提高公司业绩，

同时达到完善新城市中心区和美兰机场交通带基础设施建设，同步提升公司设施

投资运营商品牌效应的目的。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合资公司设立后，可能面临运营管理、人员管理、产品研发进度、市场等方

面的风险。公司将关注其运营、管理情况，确保公司本次投资的安全和收益。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8月 6日 

 

 

  

  

 

 


